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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在现代社会已

是普遍现象， 无论创办企业、

自行居住都可能涉及房屋租

赁问题。

在房屋租赁期间， 出租

人 （所有权人） 为了融资或

急需现金可能存在将房屋出

售或抵押用于融资的情况 ，

那么房屋租赁和房屋所有权

变动、 房屋抵押权是什么关

系呢？ 这不仅是房屋承租人

也是房屋所有权人、 抵押权

人需要关注的问题。

鉴于 《?法典》 将于明

年 1 ? 1 ?实施， 我们就从

?法典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

题。

在房屋租赁期间， 房屋

所有权人是否有权出售该房

屋？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租

赁关系如何处理？ 我国 《?

法典》 第 725 条规定： “租

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

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

的 ，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

力”。

也就是说， 在租赁合同

的期限内， 如果房屋所有权

通过买卖等方式发生变更的，

租赁合同依然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房

屋所有权人依然受租赁合同

约束， 不能单方擅自解除租

赁合同。

如果新的房屋所有权人

以房屋是他的为由要求解除

租赁关系是没有依据的。 这

就意味着购买了存在租赁关

系的房屋， 房屋购买人是不

能立即入住的。

那么， 房屋租赁和房屋

抵押又是什么关系呢？ 房屋出

租后， 房屋所有权人能否设定

抵押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国 《?法典》 第 405 条

规定： “抵押权设立前， 抵押

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 ，

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

响”。

根据该条规定， 如果房屋

已经出租且房屋承租人已经实

际占有房屋的前提下， 房屋所

有权人再对房屋设定抵押， 那

么房屋的租赁关系不会受到影

响。

在这种情况下， 将来抵押

权人在实现抵押权时可能存在

一定困难。

反过来讲， 如果你租赁房

屋之前， 该房屋已经设定了抵

押权， 那么房屋的租赁权不能

对抗抵押权， 如果将来抵押权

人行使抵押权， 你的租赁关系

就不能维持了。

综上， 在房屋租赁期间房

屋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响房屋

租赁合同的效力。

在租赁合同有效期限内且

承租人已实际占有房屋的情况

下， 房屋抵押权的设立也不影

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因此， 从房屋承租人的角

度， 在上述情况下房屋承租人

仍能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

继续使用该房屋； 但从买房人

的角度来看， 在买房之前要了

解房屋是否存在租赁关系， 否

则有可能买了房屋无法及时入

住。

此外从抵押权人的角度 ，

在设定抵押之前也要了解房屋

是否存在租赁关系， 以免给将

来抵押权的实现增加麻烦。

租赁房屋的所有权变动与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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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合同的

期限内， 如果房屋

所有权通过买卖等
方式发生变更的 ，

租赁合同依然有
效。

如果房屋已经

出租且房屋承租人
已经实际占有房屋

的前提下， 房屋所
有权人再对房屋设

定抵押， 那么房屋

的租赁关系不会受
到影响。

为了解决人?群众的居住

问题， 各地政府都推出了各种

形式的保障性住房， 其中就包

括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 2 条规定 ， 经济适用住房 ，

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 限定

建设标准、 供应对象和销售价

格，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

品住房。

与商品房相比， 经济适用

住房所体现出的特点是价格低。

但经济适用住房的购买要求较

多， 多数地方都需要是本市户

籍、 家庭收入符合政府划定的

低收入标准、 名下无房或现住

房面积低于政府规定的住房困

难标准等。

这些限定导致很多人无法

直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而选

择与具备购买资格的个人签订

买卖合同， 间接地买入房产。

而根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

理办法》 第 30 条第 2 款规定，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 5 年，

不得直接上市交易， 购房人因

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

房的， 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

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

回购。”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在出

卖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 5

年或者买受人不符合上述购买

要求时， 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

的买卖合同究竟是有效还是无

效？

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

此类买卖合同因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而无效。

具体理由是： 经济适用房

及其管理秩序关涉社会公共利

益， 允许购买不满五年的经济

适用房转让将严重损害中低收

入家庭住房利益。 认定其无效

实质是合理限制契约自由， 对

合同无效规则进行价值补充和

漏洞弥补。

比如 （2016） 苏 01 ?终

521 号判决认为 ： 根据国务院

制定的国发 （2007） 24 号 《国

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规定 ，

经济适用房五年之内不得直接

上市交易， 如果五年内因各种

原因需要直接上市交易的， 政

府要优先回购， 回购的房屋仍

然用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

该规定的目的是保证经济适用

房能够真正用于解决城市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和移建项目的

拆迁安置 ， 发挥社会保障功能 ，

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双方签订案涉售房合同

的时间正处于五年交易限制期内，

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 破坏了经

济适用房的管理秩序， 还损害了

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应属无效。

但也有观点认为， 此类买卖

合同并不因违反 《经济适用住房

管理办法》 而无效。

判断合同的效力应当依据

《合同法》 第 52 条之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 合同无效 ：

（一）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订

立合同 ， 损害国家利益 ； （二 ）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

第三人利益； （三） 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 （四） 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五） 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而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中对交易资格和年限的限制不应

当成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

比如有判决就认为， 案件中

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

定有效， 至于购买人是否具有购

买资格， 能否通过审批， 以及是

否能够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并不

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

对此笔者认为， 合同无效应

当以法律、 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为依据， 而目前我国

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禁止转让已购经济适用住房 ，

相关政策、 规章的禁止性规定也

都属于管理性规定， 不能作为认

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 并且认

定合同无效会引起一系列法律后

果， 在审判和执行上均存在困难。

法院亦不应以经济适用房买

卖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

定合同无效， 因为在经济适用房

购房人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 ，

可以取得完全产权， 这时购房人

就可以自由处分房屋。

也就是说， 经济适用房与普

通商品房的差别主要在于土地收

益等价款。

既然如此， 法院不应轻易认

定合同无效， 政府完全可以通过

收取土地收益等价款的方式， 挽

回相关损失。

这样既尊重了合同自由、 维

护了交易安全， 又保障了国家在

经济适用房上的投入。 动辄以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

效， 既损害了交易安全， 也有损

法律的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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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无效应当

以法律、 行政法规

中的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为依据， 而目

前我国没有法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禁止转让已购

经济适用住房， 相
关政策、 规章的禁

止性规定也都属于
管理性规定， 不能

作为认定合同无效

的法律依据， 并且
认定合同无效会引

起一系列法律后
果， 在审判和执行

上均存在困难。

最近我接待了一个当事人

的咨询，觉得颇有感触。最初这

位女士是电话咨询的， 她说自

己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一审已经

判下来了，结果是她败诉，问我

该怎么办。叙述中，她不断抱怨

法官如何如何……我问她判决

书上写的败诉原因是什么，她

说法官说是因为没有做鉴定，

所以证据不足，只能判你败诉。

我问她：“法官没有给你释明这

个需要做鉴定吗？”她回答：“法

官说我还教你打官司啊？ ”

我问她：“你请了律师吗？”

她说：“没有， 我认为这是很简

单的事情啊， 医院给我用错药

了，医院就得承担责任。 ”

我请她来我们所， 我看一

下判决书再给她建议。

第二天她准时来到我的律

所。看完她的材料后，我真是哭

笑不得。 就她所提供的材料来

看，在一审中，她犯了许多致命

的错误。 我当即问她：“你为什

么不请个律师呢？ 或者至少去

咨询一下律师啊。”她回答：“我

认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呀。 ”

我根据她的情况， 简单帮

她梳理了其中的法律要点，包

括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 以及

索赔的项目。听我说完，她立即

情绪激动地说：“用错药就是用

错药了， 我花的钱和损失都是

实实在在的！ ”

我沉默了一会告诉她：“你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你可以

问问其他律师。”因为那段时间

我的确很忙， 她只好悻悻地离

开了。

过了一阵， 她又来到我们

律所，说：“王律师，我已经上诉

了，我自己去做了鉴定。你看我

这样做可以吗？ ”

一看上诉状， 我几乎是惊

呆了。对于我上次的意见，她一

点也没听进去。 我问她：“这上

诉状也是你自己在家写的？”她

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她，

上诉状问题非常多， 这份鉴定

的钱很可能白花了。 她问为什

么，我解释，这份上诉状没有写

诉讼请求，也没有写上诉理由，

要求赔偿的项目没有补充证

据。 同时，她单方委托做鉴定，

诉讼中肯定会受到质疑……

基于社会分工的现代社

会， 人们在为他人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同时， 也在享受着他人

的服务。分工的出现，大大促进

了社会的发展， 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应该成为

常识。 对于一个没有法律知识

的当事人，自己去打官司，从诉

状到出庭都自己去搞定， 我在

佩服其勇气的同时， 也担心这

样的当事人把自己的权利太不

当回事了。 因为这样盲目的诉

讼， 有时候会带来无法逆转的

不利后果。

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

利的人， 也请认真对待自己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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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没有

法律知识的当事

人 ， 自己去打官
司， 从诉状到出庭

都自己去搞定， 我

在佩服其勇气的同
时， 也担心这样的

当事人把自己的权
利太不当回事了 。

因为这样盲目的诉

讼， 有时候会带来
无法逆转的不利后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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